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育扶贫助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：
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育扶贫助学实施方案》已经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          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1日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育扶贫助学实施方案

为切实加强教育扶贫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，解决深度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入学问题，从根本上切断贫穷代际传递的链条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按照“扶贫先扶智、彻底斩断贫困链条”的总体思路，深入推进教育扶贫助学工作，重点解决深度贫困中小学生入学问题。
二、目标任务
从2016年秋期起，在原有国家及市级资助政策基础上实施县级教育扶贫助学政策，把推进扶贫助学工作作为全县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，长远规划教育扶贫助学基金使用效益，滚动实施，着力构建深度贫困家庭中小学生扶贫助学长效机制。
三、资金来源
由县财政整合1000万元作为教育扶贫助学资金。
四、扶贫助学对象
扶贫助学对象为具有本县户籍且在县内学校就读，享受孤儿政策、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及“五保”“三无”待遇或因重大灾害、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深度贫困中小学生（包括未建卡的贫困户）。
五、扶贫助学项目及标准
1.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寄宿贫困学生补助生活用品费，补助标准为200元/学年·人；
2.普通高中阶段贫困学生补助住宿费，补助标准为700元/学年·人；
3.对特殊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，发放标准为1000-4000元/学年·人。
上级相关文件覆盖本方案扶贫助学项目及标准的，则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审核程序
（一）学生申请。符合扶贫助学条件的学生于新学年开学2周内，由学校组织本人或家长（监护人）向就读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填写对应项目的《助学申请表》（见附表1），同时附建卡贫困户、低保户、特殊困难学生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基层初审。学校、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对申请扶贫助学项目的材料进行初审。初审不符合条件的应在上报前通知学生本人或家长（监护人）。初审通过后，分项目形成《受助学生花名册》（见附表2）上报县教委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分项目汇总全县的《助学项目汇总表》（见附表3）。
（三）综合审核。县扶贫办、县民政局分别根据贫困人口信息管理系统、低保信息系统、临时救助台账等基础信息在新生开学6周内完成对申请扶贫助学项目1、2项的审核认定工作。县教委在新生开学6周内完成对申请扶贫助学项目第3项的审核认定工作。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县教委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县扶贫办、县民政局审核认定的《受助学生名册》，经县教委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后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同意，县财政将资金拨付到县教委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筹并将扶贫助学资金及时拨付到相关学校，学校按具体要求发放到学生手中；同时，做好资料和档案备查。
七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全县教育扶贫助学工作由教育、扶贫、民政和财政部门共同组织实施。县教委要综合协调，统筹管理，指导学校开展扶贫助学工作，要做好资金的监管工作；县扶贫办、县民政局要做好享受资助学生身份认定审查工作；县财政局要做好资金的筹集和拨付工作；各学校要为受助学生建立资助绿色通道，确保教育扶贫助学政策落实。
（二）建立台账，完善资料。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在认真调研、摸清底数的基础上，建好教育精准扶贫数据库和信息服务平台，确保不漏一个扶贫助学对象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管理，能进能出，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教育扶贫资源的作用，确保教育扶贫助学工作稳步实施。
（三）广泛宣传，确保实效。县电视台、秀山报、秀山网等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县委、县政府关于教育扶贫助学的惠民政策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扶贫帮扶责任人要入户开展宣传，充分利用院坝会等形式让广大群众及贫困户了解扶持政策内容、申请程序、资助标准等。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家长会、主题班会等形式做好宣传，让广大家长、学生知晓教育扶贫助学政策。确保全县每个深度贫困中小学生能知晓、享受扶持政策，达到应助就助的目的。
（四）强化监管，严肃纪律。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教育扶贫助学工作的监管，强化问责。要设置专账专户，严禁骗取、截留、挪用、滞留教育扶贫助学资金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对在扶贫助学工作中弄虚作假、违规、违纪、违法等行为，要严肃查处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